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上易字第202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郭昭宏 

0000000000000000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戴宏一 

            蘇永順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思成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8年12

月4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41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被上訴人為附帶上訴，本院於109年5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

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附帶上訴均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關於附帶上訴部

分，由附帶上訴人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下逕稱上訴人）郭昭宏主張：被上

訴人即附帶上訴人（下逕稱被上訴人）戴宏一委託中天徵信

社，調查伊與其配偶楊文蘭（現已離婚），而與該社員工被

上訴人蘇永順及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3人，於民國(下同)106

年3月4日在新北市○○區○○路0巷00號之承億文旅飯店會

合，並在伊與楊文蘭住宿之1106號房間外等候，於翌日上午

8時30分許趁伊外出用早餐之際，以強暴方式阻止伊離去，

摘去伊眼鏡（形同打耳光），復無故強行侵入房內，而侵害

伊自由、名譽、隱私權，應賠償精神上損害新臺幣（下同）

50萬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及第195條第

1項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㈠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

人50萬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之翌日起算至清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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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伊等因上訴人與楊文蘭有相姦、通姦之重大

犯嫌而報警處理，雖於等待員警到場前阻擋上訴人離去，但

無限制自由之意，且阻擋時間短暫，手段輕微，僅造成些微

不便及短暫強制效果，無可非難性；縱否，所為屬自助行

為，非侵權行為。被上訴人戴宏一係為阻擋上訴人離去而與

其拉扯，方不小心撥落其眼鏡，無貶損其名譽之意。伊等為

保全證據，於員警到場前進入房間蒐證攝影，非無故侵入他

人住宅，且上訴人退房而開門，對於房內情形已無隱私之合

理期待，未侵犯隱私權等語，資為答辯。

三、原審判決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4萬元，及自107年11月

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依職權

為假執行及附條件為免假執行之諭知，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訴

及假執行之聲請。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駁

回後上訴人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被上訴人應再連帶給付

上訴人46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

回。並為附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命被上訴人連帶給

付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宣告之裁判均廢棄。㈡上廢棄部

分，上訴人於原審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上訴人關於附

帶上訴答辯聲明：附帶上訴駁回。

四、不爭執事項（見原審卷第30頁、本院卷第69頁）：

  ㈠上訴人與楊文蘭（斯時為被上訴人戴宏一配偶）於106年3月

4日入住承億文旅飯店1106號房。

  ㈡被上訴人於106年3月5日上午8時30分許，上訴人打開房門

後，阻擋上訴人、楊文蘭離去，並進入1106號房。

五、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限制其自由，摘去其眼鏡使其受辱，並

進入1106號房內而侵害其隱私，應賠償精神上損害50萬元，

為被上訴人否認，並以前詞置辯。兩造爭點為：㈠上訴人自

由是否受侵害？㈡上訴人名譽是否受侵害？㈢上訴人隱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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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受侵害？㈣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

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50萬元，是否有理

由？茲分述如下：

  ㈠上訴人自由是否受侵害？

  ⒈查被上訴人2人因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3人，共同基於強制

之犯意聯絡，利用人數優勢，攔阻於1106號房間門口，並於

上訴人、楊文蘭試圖離去之際，以身體阻擋，復摘下上訴人

配戴之眼鏡，阻擋上訴人、楊文蘭離開，剝奪其等行動自由

一事，為本院刑事庭以108年度上易字第257號判決犯強制

罪，處拘役40日，如易科罰金，以1仟元折算1日，被訴侵入

住居部分，無罪確定，堪認被上訴人確有以肢體及人數優勢

強制上訴人留在1106號房內，拒絕其離去之要求，而侵害其

自由，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侵害其自由等語，自屬有據。且

由前述被上訴人使用身體阻擋，摘落上訴人眼鏡之行為觀

之，被上訴人行為已然逾越手段實施必要性、一般社會倫理

秩序及法律整體精神，不具社會相當性，其抗辯手段不具可

非難性云云，委不足採。

  ⒉被上訴人雖另謂其等係為等待員警到場而阻擋上訴人離去，

此屬自助行為。惟按，為保護自己權利，對於他人之自由或

財產施以拘束、押收或毀損者，不負損害賠償之責。但以不

及受法院或其他有關機關援助，並非於其時為之，則請求權

不得實行或其實行顯有困難者為限，民法第151條定有明

文。主張自助行為者，自以「不及受法院或其他有關機關援

助，並非於其時為之，則請求權不得實行或其實行顯有困難

者」為限。經查，被上訴人蘇永順乃徵信社員工，於本件事

發經過本無任何權利受侵害之情事，本難認有何以自助行為

保護自己權利之必要。且本件係上訴人開門欲外出時，被上

訴人方強行阻止，可見上訴人早已穿戴整齊，其身上並無留

有犯罪痕跡，無強令其留在現場等待警察到場對其身體進行

蒐證之必要，且就物證而言，縱上訴人離去，被上訴人仍得

請飯店暫行保留現場等待警察到場，並在警察到場後，申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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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訴人戴宏一之配偶權受侵害之內容及請警察蒐集證據，

換言之，被上訴人戴宏一配偶權之行使不因上訴人離去而有

不得或困難實行之虞。揆諸前開說明，被上訴人不得依民法

第151條抗辯自助行為而免責。

  ㈡郭昭宏名譽是否受侵害？

    按民法所稱之名譽，係對他人就其品性、德行、名聲、信用

等之社會評價，名譽權則指享有名譽即前述社會評價之權

利。經查，上訴人配戴之眼鏡係於被上訴人戴宏一阻止其離

去之過程中掉落，為兩造不爭，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戴宏

一故意摘落，形同對其打耳光，但摘落眼鏡乃被上訴人強制

行為之手段，前已論及，且此與打耳光不同，上訴人以之類

比而主張名譽受侵害云云，不足為取。

  ㈢郭昭宏隱私是否受侵害？

  ⒈按隱私，係基於人格尊嚴、個人之主體性及人格發展所必要

保障之權利，其內涵為個人於其私人生活事務領域，享有不

受不法干擾，免於未經同意之知悉、公開妨礙或侵犯之自由

與個人資料自主權，且主張有隱私權之人對於該隱私有合理

之期待。所謂合理之期待，乃個人所得主張不受侵擾之自

由，以得合理期待於他人者為限，亦即不僅其不受侵擾之期

待已表現於外，且該期待須依社會通念認為合理者（最高法

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67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上訴人雖主張其為外出享用早餐而打開1106號房門，非未退

房而打開房門，被上訴人未經同意即闖入，侵害其居住安

寧，且使其入住飯店一事為外人知悉。被上訴人否認，並以

上訴人係為辦理退房而打開房門，其進入1106號房未侵害其

居住安寧，入住飯店非隱私等語置辯。查上訴人於臺灣士林

地方法院107年度易字第391號刑事案件審理中證述：

「（問：依照勘驗畫面顯示你跟楊文蘭要離開，當你們做什

麼？）要出門去退房，但我還沒退」、「（問：你當天吃過

早餐了嗎？）是要去吃早餐，我打算吃完早餐再順便退房」

等語，有該刑事判決可證（見原審調解卷第15頁），可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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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人係為用餐並同時退房而外出，無於用餐後再返回房間之

意，上訴人主觀上既已決定退房並收拾完畢而打開房門，當

已無在房內之活動受被上訴人干擾之可能，被上訴人阻止上

訴人離去後，上訴人被迫與被上訴人同處一室，上訴人對其

在房內眾人視線所及之活動，則無隱私不受侵害之合理期

待。上訴人固另稱其入住飯店一事亦為其隱私，應受保障云

云，但入住飯店乃彰顯於外之行為，本可為在飯店活動之人

目擊或在飯店門口附近活動之人目擊，上訴人對入住飯店此

私生活領域之活動不被公開一事應無合理期待。上訴人主張

被上訴人侵害其隱私云云，並不足採。

  ㈣郭昭宏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5條第1項

規定，請求戴宏一、蘇永順賠償50萬元，是否有理由？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

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

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

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184條第1項、

第195條第1項亦有明文。又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

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

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份資力與加害程度，

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

3號判例意旨參照）。

  ⒉經查，被上訴人因上訴人侵害戴宏一配偶權而為侵害上訴人

自由之行為，前已認定，上訴人精神上自受有一定程度之痛

苦，其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5條第1項

賠償精神上損害，自屬有據。茲審酌前述侵害情節，及上訴

人為碩士畢業，現為科技公司負責人，年收入約70萬元，名

下有房屋及土地；戴宏一為碩士畢業，現從事建築師業務，

名下有股票投資及數筆不動產，年收入約2千餘萬元；蘇永

順則為高中畢業，從事徵信工作，月薪3萬元，名下有一筆

土地，業據兩造陳明在卷（見原審卷第50頁），並有稅務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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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參。審酌兩造之身分、地

位、經濟狀況，原告所受痛苦之程度等一切情狀，認上訴人

得請求之精神慰撫金以4萬元為適當。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

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4萬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最後一位之翌日即107年11月29日（送達證書見附

民卷第1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

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駁回上訴人之請求及假執行之聲

請，及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被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依職

權為得假執行，依聲請為供擔保免假執行之諭知，均無不

合。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被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

提起附帶上訴，均指摘原判決不利己之部分不當，求予廢棄

改判，為無理由，兩造之上訴及附帶上訴均應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附帶上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

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第85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5 　　月　　19　　日

                  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方彬彬

                              法  官  李慈惠

                              法  官  趙雪瑛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5 　　月　　19　　日

　　　　　　　　　　　　　    書記官  郭晋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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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上易字第202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郭昭宏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戴宏一  
            蘇永順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思成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8年12月4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41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為附帶上訴，本院於109年5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附帶上訴均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關於附帶上訴部分，由附帶上訴人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下逕稱上訴人）郭昭宏主張：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下逕稱被上訴人）戴宏一委託中天徵信社，調查伊與其配偶楊文蘭（現已離婚），而與該社員工被上訴人蘇永順及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3人，於民國(下同)106年3月4日在新北市○○區○○路0巷00號之承億文旅飯店會合，並在伊與楊文蘭住宿之1106號房間外等候，於翌日上午8時30分許趁伊外出用早餐之際，以強暴方式阻止伊離去，摘去伊眼鏡（形同打耳光），復無故強行侵入房內，而侵害伊自由、名譽、隱私權，應賠償精神上損害新臺幣（下同）50萬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及第195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㈠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50萬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之翌日起算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伊等因上訴人與楊文蘭有相姦、通姦之重大犯嫌而報警處理，雖於等待員警到場前阻擋上訴人離去，但無限制自由之意，且阻擋時間短暫，手段輕微，僅造成些微不便及短暫強制效果，無可非難性；縱否，所為屬自助行為，非侵權行為。被上訴人戴宏一係為阻擋上訴人離去而與其拉扯，方不小心撥落其眼鏡，無貶損其名譽之意。伊等為保全證據，於員警到場前進入房間蒐證攝影，非無故侵入他人住宅，且上訴人退房而開門，對於房內情形已無隱私之合理期待，未侵犯隱私權等語，資為答辯。
三、原審判決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4萬元，及自107年11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依職權為假執行及附條件為免假執行之諭知，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駁回後上訴人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被上訴人應再連帶給付上訴人46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並為附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命被上訴人連帶給付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宣告之裁判均廢棄。㈡上廢棄部分，上訴人於原審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上訴人關於附帶上訴答辯聲明：附帶上訴駁回。
四、不爭執事項（見原審卷第30頁、本院卷第69頁）：
  ㈠上訴人與楊文蘭（斯時為被上訴人戴宏一配偶）於106年3月4日入住承億文旅飯店1106號房。
  ㈡被上訴人於106年3月5日上午8時30分許，上訴人打開房門後，阻擋上訴人、楊文蘭離去，並進入1106號房。
五、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限制其自由，摘去其眼鏡使其受辱，並進入1106號房內而侵害其隱私，應賠償精神上損害50萬元，為被上訴人否認，並以前詞置辯。兩造爭點為：㈠上訴人自由是否受侵害？㈡上訴人名譽是否受侵害？㈢上訴人隱私是否受侵害？㈣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50萬元，是否有理由？茲分述如下：
  ㈠上訴人自由是否受侵害？
  ⒈查被上訴人2人因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3人，共同基於強制之犯意聯絡，利用人數優勢，攔阻於1106號房間門口，並於上訴人、楊文蘭試圖離去之際，以身體阻擋，復摘下上訴人配戴之眼鏡，阻擋上訴人、楊文蘭離開，剝奪其等行動自由一事，為本院刑事庭以108年度上易字第257號判決犯強制罪，處拘役40日，如易科罰金，以1仟元折算1日，被訴侵入住居部分，無罪確定，堪認被上訴人確有以肢體及人數優勢強制上訴人留在1106號房內，拒絕其離去之要求，而侵害其自由，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侵害其自由等語，自屬有據。且由前述被上訴人使用身體阻擋，摘落上訴人眼鏡之行為觀之，被上訴人行為已然逾越手段實施必要性、一般社會倫理秩序及法律整體精神，不具社會相當性，其抗辯手段不具可非難性云云，委不足採。
  ⒉被上訴人雖另謂其等係為等待員警到場而阻擋上訴人離去，此屬自助行為。惟按，為保護自己權利，對於他人之自由或財產施以拘束、押收或毀損者，不負損害賠償之責。但以不及受法院或其他有關機關援助，並非於其時為之，則請求權不得實行或其實行顯有困難者為限，民法第151條定有明文。主張自助行為者，自以「不及受法院或其他有關機關援助，並非於其時為之，則請求權不得實行或其實行顯有困難者」為限。經查，被上訴人蘇永順乃徵信社員工，於本件事發經過本無任何權利受侵害之情事，本難認有何以自助行為保護自己權利之必要。且本件係上訴人開門欲外出時，被上訴人方強行阻止，可見上訴人早已穿戴整齊，其身上並無留有犯罪痕跡，無強令其留在現場等待警察到場對其身體進行蒐證之必要，且就物證而言，縱上訴人離去，被上訴人仍得請飯店暫行保留現場等待警察到場，並在警察到場後，申告被上訴人戴宏一之配偶權受侵害之內容及請警察蒐集證據，換言之，被上訴人戴宏一配偶權之行使不因上訴人離去而有不得或困難實行之虞。揆諸前開說明，被上訴人不得依民法第151條抗辯自助行為而免責。
  ㈡郭昭宏名譽是否受侵害？
    按民法所稱之名譽，係對他人就其品性、德行、名聲、信用等之社會評價，名譽權則指享有名譽即前述社會評價之權利。經查，上訴人配戴之眼鏡係於被上訴人戴宏一阻止其離去之過程中掉落，為兩造不爭，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戴宏一故意摘落，形同對其打耳光，但摘落眼鏡乃被上訴人強制行為之手段，前已論及，且此與打耳光不同，上訴人以之類比而主張名譽受侵害云云，不足為取。
  ㈢郭昭宏隱私是否受侵害？
  ⒈按隱私，係基於人格尊嚴、個人之主體性及人格發展所必要保障之權利，其內涵為個人於其私人生活事務領域，享有不受不法干擾，免於未經同意之知悉、公開妨礙或侵犯之自由與個人資料自主權，且主張有隱私權之人對於該隱私有合理之期待。所謂合理之期待，乃個人所得主張不受侵擾之自由，以得合理期待於他人者為限，亦即不僅其不受侵擾之期待已表現於外，且該期待須依社會通念認為合理者（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67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上訴人雖主張其為外出享用早餐而打開1106號房門，非未退房而打開房門，被上訴人未經同意即闖入，侵害其居住安寧，且使其入住飯店一事為外人知悉。被上訴人否認，並以上訴人係為辦理退房而打開房門，其進入1106號房未侵害其居住安寧，入住飯店非隱私等語置辯。查上訴人於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7年度易字第391號刑事案件審理中證述：「（問：依照勘驗畫面顯示你跟楊文蘭要離開，當你們做什麼？）要出門去退房，但我還沒退」、「（問：你當天吃過早餐了嗎？）是要去吃早餐，我打算吃完早餐再順便退房」等語，有該刑事判決可證（見原審調解卷第15頁），可見上訴人係為用餐並同時退房而外出，無於用餐後再返回房間之意，上訴人主觀上既已決定退房並收拾完畢而打開房門，當已無在房內之活動受被上訴人干擾之可能，被上訴人阻止上訴人離去後，上訴人被迫與被上訴人同處一室，上訴人對其在房內眾人視線所及之活動，則無隱私不受侵害之合理期待。上訴人固另稱其入住飯店一事亦為其隱私，應受保障云云，但入住飯店乃彰顯於外之行為，本可為在飯店活動之人目擊或在飯店門口附近活動之人目擊，上訴人對入住飯店此私生活領域之活動不被公開一事應無合理期待。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侵害其隱私云云，並不足採。
  ㈣郭昭宏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戴宏一、蘇永順賠償50萬元，是否有理由？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亦有明文。又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份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例意旨參照）。
  ⒉經查，被上訴人因上訴人侵害戴宏一配偶權而為侵害上訴人自由之行為，前已認定，上訴人精神上自受有一定程度之痛苦，其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5條第1項賠償精神上損害，自屬有據。茲審酌前述侵害情節，及上訴人為碩士畢業，現為科技公司負責人，年收入約70萬元，名下有房屋及土地；戴宏一為碩士畢業，現從事建築師業務，名下有股票投資及數筆不動產，年收入約2千餘萬元；蘇永順則為高中畢業，從事徵信工作，月薪3萬元，名下有一筆土地，業據兩造陳明在卷（見原審卷第50頁），並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參。審酌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原告所受痛苦之程度等一切情狀，認上訴人得請求之精神慰撫金以4萬元為適當。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4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之翌日即107年11月29日（送達證書見附民卷第1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駁回上訴人之請求及假執行之聲請，及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被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依職權為得假執行，依聲請為供擔保免假執行之諭知，均無不合。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被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提起附帶上訴，均指摘原判決不利己之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兩造之上訴及附帶上訴均應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附帶上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第85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5 　　月　　19　　日
                  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方彬彬
                              法  官  李慈惠
                              法  官  趙雪瑛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5 　　月　　19　　日
　　　　　　　　　　　　　    書記官  郭晋良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上易字第202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郭昭宏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戴宏一  
            蘇永順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思成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8年12
月4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41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被上訴人為附帶上訴，本院於109年5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
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附帶上訴均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關於附帶上訴部
分，由附帶上訴人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下逕稱上訴人）郭昭宏主張：被上
    訴人即附帶上訴人（下逕稱被上訴人）戴宏一委託中天徵信
    社，調查伊與其配偶楊文蘭（現已離婚），而與該社員工被
    上訴人蘇永順及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3人，於民國(下同)106
    年3月4日在新北市○○區○○路0巷00號之承億文旅飯店會合，
    並在伊與楊文蘭住宿之1106號房間外等候，於翌日上午8時3
    0分許趁伊外出用早餐之際，以強暴方式阻止伊離去，摘去
    伊眼鏡（形同打耳光），復無故強行侵入房內，而侵害伊自
    由、名譽、隱私權，應賠償精神上損害新臺幣（下同）50萬
    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及第195條第1項
    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㈠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50
    萬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之翌日起算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伊等因上訴人與楊文蘭有相姦、通姦之重大
    犯嫌而報警處理，雖於等待員警到場前阻擋上訴人離去，但
    無限制自由之意，且阻擋時間短暫，手段輕微，僅造成些微
    不便及短暫強制效果，無可非難性；縱否，所為屬自助行為
    ，非侵權行為。被上訴人戴宏一係為阻擋上訴人離去而與其
    拉扯，方不小心撥落其眼鏡，無貶損其名譽之意。伊等為保
    全證據，於員警到場前進入房間蒐證攝影，非無故侵入他人
    住宅，且上訴人退房而開門，對於房內情形已無隱私之合理
    期待，未侵犯隱私權等語，資為答辯。
三、原審判決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4萬元，及自107年11月
    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依職權為
    假執行及附條件為免假執行之諭知，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訴及
    假執行之聲請。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駁回
    後上訴人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被上訴人應再連帶給付上
    訴人46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並
    為附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命被上訴人連帶給付部分
    ，及該部分假執行宣告之裁判均廢棄。㈡上廢棄部分，上訴
    人於原審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上訴人關於附帶上訴答
    辯聲明：附帶上訴駁回。
四、不爭執事項（見原審卷第30頁、本院卷第69頁）：
  ㈠上訴人與楊文蘭（斯時為被上訴人戴宏一配偶）於106年3月4
    日入住承億文旅飯店1106號房。
  ㈡被上訴人於106年3月5日上午8時30分許，上訴人打開房門後
    ，阻擋上訴人、楊文蘭離去，並進入1106號房。
五、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限制其自由，摘去其眼鏡使其受辱，並
    進入1106號房內而侵害其隱私，應賠償精神上損害50萬元，
    為被上訴人否認，並以前詞置辯。兩造爭點為：㈠上訴人自
    由是否受侵害？㈡上訴人名譽是否受侵害？㈢上訴人隱私是否
    受侵害？㈣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
    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50萬元，是否有理由？茲
    分述如下：
  ㈠上訴人自由是否受侵害？
  ⒈查被上訴人2人因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3人，共同基於強制
    之犯意聯絡，利用人數優勢，攔阻於1106號房間門口，並於
    上訴人、楊文蘭試圖離去之際，以身體阻擋，復摘下上訴人
    配戴之眼鏡，阻擋上訴人、楊文蘭離開，剝奪其等行動自由
    一事，為本院刑事庭以108年度上易字第257號判決犯強制罪
    ，處拘役40日，如易科罰金，以1仟元折算1日，被訴侵入住
    居部分，無罪確定，堪認被上訴人確有以肢體及人數優勢強
    制上訴人留在1106號房內，拒絕其離去之要求，而侵害其自
    由，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侵害其自由等語，自屬有據。且由
    前述被上訴人使用身體阻擋，摘落上訴人眼鏡之行為觀之，
    被上訴人行為已然逾越手段實施必要性、一般社會倫理秩序
    及法律整體精神，不具社會相當性，其抗辯手段不具可非難
    性云云，委不足採。
  ⒉被上訴人雖另謂其等係為等待員警到場而阻擋上訴人離去，
    此屬自助行為。惟按，為保護自己權利，對於他人之自由或
    財產施以拘束、押收或毀損者，不負損害賠償之責。但以不
    及受法院或其他有關機關援助，並非於其時為之，則請求權
    不得實行或其實行顯有困難者為限，民法第151條定有明文
    。主張自助行為者，自以「不及受法院或其他有關機關援助
    ，並非於其時為之，則請求權不得實行或其實行顯有困難者
    」為限。經查，被上訴人蘇永順乃徵信社員工，於本件事發
    經過本無任何權利受侵害之情事，本難認有何以自助行為保
    護自己權利之必要。且本件係上訴人開門欲外出時，被上訴
    人方強行阻止，可見上訴人早已穿戴整齊，其身上並無留有
    犯罪痕跡，無強令其留在現場等待警察到場對其身體進行蒐
    證之必要，且就物證而言，縱上訴人離去，被上訴人仍得請
    飯店暫行保留現場等待警察到場，並在警察到場後，申告被
    上訴人戴宏一之配偶權受侵害之內容及請警察蒐集證據，換
    言之，被上訴人戴宏一配偶權之行使不因上訴人離去而有不
    得或困難實行之虞。揆諸前開說明，被上訴人不得依民法第
    151條抗辯自助行為而免責。
  ㈡郭昭宏名譽是否受侵害？
    按民法所稱之名譽，係對他人就其品性、德行、名聲、信用
    等之社會評價，名譽權則指享有名譽即前述社會評價之權利
    。經查，上訴人配戴之眼鏡係於被上訴人戴宏一阻止其離去
    之過程中掉落，為兩造不爭，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戴宏一
    故意摘落，形同對其打耳光，但摘落眼鏡乃被上訴人強制行
    為之手段，前已論及，且此與打耳光不同，上訴人以之類比
    而主張名譽受侵害云云，不足為取。
  ㈢郭昭宏隱私是否受侵害？
  ⒈按隱私，係基於人格尊嚴、個人之主體性及人格發展所必要
    保障之權利，其內涵為個人於其私人生活事務領域，享有不
    受不法干擾，免於未經同意之知悉、公開妨礙或侵犯之自由
    與個人資料自主權，且主張有隱私權之人對於該隱私有合理
    之期待。所謂合理之期待，乃個人所得主張不受侵擾之自由
    ，以得合理期待於他人者為限，亦即不僅其不受侵擾之期待
    已表現於外，且該期待須依社會通念認為合理者（最高法院
    106年度台上字第267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上訴人雖主張其為外出享用早餐而打開1106號房門，非未退
    房而打開房門，被上訴人未經同意即闖入，侵害其居住安寧
    ，且使其入住飯店一事為外人知悉。被上訴人否認，並以上
    訴人係為辦理退房而打開房門，其進入1106號房未侵害其居
    住安寧，入住飯店非隱私等語置辯。查上訴人於臺灣士林地
    方法院107年度易字第391號刑事案件審理中證述：「（問：
    依照勘驗畫面顯示你跟楊文蘭要離開，當你們做什麼？）要
    出門去退房，但我還沒退」、「（問：你當天吃過早餐了嗎
    ？）是要去吃早餐，我打算吃完早餐再順便退房」等語，有
    該刑事判決可證（見原審調解卷第15頁），可見上訴人係為
    用餐並同時退房而外出，無於用餐後再返回房間之意，上訴
    人主觀上既已決定退房並收拾完畢而打開房門，當已無在房
    內之活動受被上訴人干擾之可能，被上訴人阻止上訴人離去
    後，上訴人被迫與被上訴人同處一室，上訴人對其在房內眾
    人視線所及之活動，則無隱私不受侵害之合理期待。上訴人
    固另稱其入住飯店一事亦為其隱私，應受保障云云，但入住
    飯店乃彰顯於外之行為，本可為在飯店活動之人目擊或在飯
    店門口附近活動之人目擊，上訴人對入住飯店此私生活領域
    之活動不被公開一事應無合理期待。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侵
    害其隱私云云，並不足採。
  ㈣郭昭宏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5條第1項規
    定，請求戴宏一、蘇永順賠償50萬元，是否有理由？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
    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
    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
    ，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
    5條第1項亦有明文。又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
    ，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
    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份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
    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
    判例意旨參照）。
  ⒉經查，被上訴人因上訴人侵害戴宏一配偶權而為侵害上訴人
    自由之行為，前已認定，上訴人精神上自受有一定程度之痛
    苦，其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5條第1項
    賠償精神上損害，自屬有據。茲審酌前述侵害情節，及上訴
    人為碩士畢業，現為科技公司負責人，年收入約70萬元，名
    下有房屋及土地；戴宏一為碩士畢業，現從事建築師業務，
    名下有股票投資及數筆不動產，年收入約2千餘萬元；蘇永
    順則為高中畢業，從事徵信工作，月薪3萬元，名下有一筆
    土地，業據兩造陳明在卷（見原審卷第50頁），並有稅務電
    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參。審酌兩造之身分、地
    位、經濟狀況，原告所受痛苦之程度等一切情狀，認上訴人
    得請求之精神慰撫金以4萬元為適當。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
    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4萬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最後一位之翌日即107年11月29日（送達證書見附
    民卷第1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
    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
    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駁回上訴人之請求及假執行之聲請，
    及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被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依職權為
    得假執行，依聲請為供擔保免假執行之諭知，均無不合。上
    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被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提起附
    帶上訴，均指摘原判決不利己之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
    為無理由，兩造之上訴及附帶上訴均應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附帶上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
    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第85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5 　　月　　19　　日
                  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方彬彬
                              法  官  李慈惠
                              法  官  趙雪瑛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5 　　月　　19　　日
　　　　　　　　　　　　　    書記官  郭晋良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上易字第202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郭昭宏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戴宏一  
            蘇永順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思成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8年12月4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41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為附帶上訴，本院於109年5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附帶上訴均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關於附帶上訴部分，由附帶上訴人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下逕稱上訴人）郭昭宏主張：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下逕稱被上訴人）戴宏一委託中天徵信社，調查伊與其配偶楊文蘭（現已離婚），而與該社員工被上訴人蘇永順及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3人，於民國(下同)106年3月4日在新北市○○區○○路0巷00號之承億文旅飯店會合，並在伊與楊文蘭住宿之1106號房間外等候，於翌日上午8時30分許趁伊外出用早餐之際，以強暴方式阻止伊離去，摘去伊眼鏡（形同打耳光），復無故強行侵入房內，而侵害伊自由、名譽、隱私權，應賠償精神上損害新臺幣（下同）50萬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及第195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㈠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50萬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之翌日起算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伊等因上訴人與楊文蘭有相姦、通姦之重大犯嫌而報警處理，雖於等待員警到場前阻擋上訴人離去，但無限制自由之意，且阻擋時間短暫，手段輕微，僅造成些微不便及短暫強制效果，無可非難性；縱否，所為屬自助行為，非侵權行為。被上訴人戴宏一係為阻擋上訴人離去而與其拉扯，方不小心撥落其眼鏡，無貶損其名譽之意。伊等為保全證據，於員警到場前進入房間蒐證攝影，非無故侵入他人住宅，且上訴人退房而開門，對於房內情形已無隱私之合理期待，未侵犯隱私權等語，資為答辯。
三、原審判決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4萬元，及自107年11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依職權為假執行及附條件為免假執行之諭知，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駁回後上訴人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被上訴人應再連帶給付上訴人46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並為附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命被上訴人連帶給付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宣告之裁判均廢棄。㈡上廢棄部分，上訴人於原審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上訴人關於附帶上訴答辯聲明：附帶上訴駁回。
四、不爭執事項（見原審卷第30頁、本院卷第69頁）：
  ㈠上訴人與楊文蘭（斯時為被上訴人戴宏一配偶）於106年3月4日入住承億文旅飯店1106號房。
  ㈡被上訴人於106年3月5日上午8時30分許，上訴人打開房門後，阻擋上訴人、楊文蘭離去，並進入1106號房。
五、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限制其自由，摘去其眼鏡使其受辱，並進入1106號房內而侵害其隱私，應賠償精神上損害50萬元，為被上訴人否認，並以前詞置辯。兩造爭點為：㈠上訴人自由是否受侵害？㈡上訴人名譽是否受侵害？㈢上訴人隱私是否受侵害？㈣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50萬元，是否有理由？茲分述如下：
  ㈠上訴人自由是否受侵害？
  ⒈查被上訴人2人因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3人，共同基於強制之犯意聯絡，利用人數優勢，攔阻於1106號房間門口，並於上訴人、楊文蘭試圖離去之際，以身體阻擋，復摘下上訴人配戴之眼鏡，阻擋上訴人、楊文蘭離開，剝奪其等行動自由一事，為本院刑事庭以108年度上易字第257號判決犯強制罪，處拘役40日，如易科罰金，以1仟元折算1日，被訴侵入住居部分，無罪確定，堪認被上訴人確有以肢體及人數優勢強制上訴人留在1106號房內，拒絕其離去之要求，而侵害其自由，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侵害其自由等語，自屬有據。且由前述被上訴人使用身體阻擋，摘落上訴人眼鏡之行為觀之，被上訴人行為已然逾越手段實施必要性、一般社會倫理秩序及法律整體精神，不具社會相當性，其抗辯手段不具可非難性云云，委不足採。
  ⒉被上訴人雖另謂其等係為等待員警到場而阻擋上訴人離去，此屬自助行為。惟按，為保護自己權利，對於他人之自由或財產施以拘束、押收或毀損者，不負損害賠償之責。但以不及受法院或其他有關機關援助，並非於其時為之，則請求權不得實行或其實行顯有困難者為限，民法第151條定有明文。主張自助行為者，自以「不及受法院或其他有關機關援助，並非於其時為之，則請求權不得實行或其實行顯有困難者」為限。經查，被上訴人蘇永順乃徵信社員工，於本件事發經過本無任何權利受侵害之情事，本難認有何以自助行為保護自己權利之必要。且本件係上訴人開門欲外出時，被上訴人方強行阻止，可見上訴人早已穿戴整齊，其身上並無留有犯罪痕跡，無強令其留在現場等待警察到場對其身體進行蒐證之必要，且就物證而言，縱上訴人離去，被上訴人仍得請飯店暫行保留現場等待警察到場，並在警察到場後，申告被上訴人戴宏一之配偶權受侵害之內容及請警察蒐集證據，換言之，被上訴人戴宏一配偶權之行使不因上訴人離去而有不得或困難實行之虞。揆諸前開說明，被上訴人不得依民法第151條抗辯自助行為而免責。
  ㈡郭昭宏名譽是否受侵害？
    按民法所稱之名譽，係對他人就其品性、德行、名聲、信用等之社會評價，名譽權則指享有名譽即前述社會評價之權利。經查，上訴人配戴之眼鏡係於被上訴人戴宏一阻止其離去之過程中掉落，為兩造不爭，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戴宏一故意摘落，形同對其打耳光，但摘落眼鏡乃被上訴人強制行為之手段，前已論及，且此與打耳光不同，上訴人以之類比而主張名譽受侵害云云，不足為取。
  ㈢郭昭宏隱私是否受侵害？
  ⒈按隱私，係基於人格尊嚴、個人之主體性及人格發展所必要保障之權利，其內涵為個人於其私人生活事務領域，享有不受不法干擾，免於未經同意之知悉、公開妨礙或侵犯之自由與個人資料自主權，且主張有隱私權之人對於該隱私有合理之期待。所謂合理之期待，乃個人所得主張不受侵擾之自由，以得合理期待於他人者為限，亦即不僅其不受侵擾之期待已表現於外，且該期待須依社會通念認為合理者（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67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上訴人雖主張其為外出享用早餐而打開1106號房門，非未退房而打開房門，被上訴人未經同意即闖入，侵害其居住安寧，且使其入住飯店一事為外人知悉。被上訴人否認，並以上訴人係為辦理退房而打開房門，其進入1106號房未侵害其居住安寧，入住飯店非隱私等語置辯。查上訴人於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7年度易字第391號刑事案件審理中證述：「（問：依照勘驗畫面顯示你跟楊文蘭要離開，當你們做什麼？）要出門去退房，但我還沒退」、「（問：你當天吃過早餐了嗎？）是要去吃早餐，我打算吃完早餐再順便退房」等語，有該刑事判決可證（見原審調解卷第15頁），可見上訴人係為用餐並同時退房而外出，無於用餐後再返回房間之意，上訴人主觀上既已決定退房並收拾完畢而打開房門，當已無在房內之活動受被上訴人干擾之可能，被上訴人阻止上訴人離去後，上訴人被迫與被上訴人同處一室，上訴人對其在房內眾人視線所及之活動，則無隱私不受侵害之合理期待。上訴人固另稱其入住飯店一事亦為其隱私，應受保障云云，但入住飯店乃彰顯於外之行為，本可為在飯店活動之人目擊或在飯店門口附近活動之人目擊，上訴人對入住飯店此私生活領域之活動不被公開一事應無合理期待。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侵害其隱私云云，並不足採。
  ㈣郭昭宏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戴宏一、蘇永順賠償50萬元，是否有理由？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亦有明文。又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份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例意旨參照）。
  ⒉經查，被上訴人因上訴人侵害戴宏一配偶權而為侵害上訴人自由之行為，前已認定，上訴人精神上自受有一定程度之痛苦，其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5條第1項賠償精神上損害，自屬有據。茲審酌前述侵害情節，及上訴人為碩士畢業，現為科技公司負責人，年收入約70萬元，名下有房屋及土地；戴宏一為碩士畢業，現從事建築師業務，名下有股票投資及數筆不動產，年收入約2千餘萬元；蘇永順則為高中畢業，從事徵信工作，月薪3萬元，名下有一筆土地，業據兩造陳明在卷（見原審卷第50頁），並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參。審酌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原告所受痛苦之程度等一切情狀，認上訴人得請求之精神慰撫金以4萬元為適當。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4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之翌日即107年11月29日（送達證書見附民卷第1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駁回上訴人之請求及假執行之聲請，及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被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依職權為得假執行，依聲請為供擔保免假執行之諭知，均無不合。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被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提起附帶上訴，均指摘原判決不利己之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兩造之上訴及附帶上訴均應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附帶上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第85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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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方彬彬
                              法  官  李慈惠
                              法  官  趙雪瑛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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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郭晋良


